关于新余高新区新元大道北段等道路人行道绿化改造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现场答辩会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潜在投标单位：
为确保新余高新区新元大道北段等道路人行道绿化改造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生产、施工得到全面控制和管理，切实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经招投标监管部门同意，决定在本项目开标当日召开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现场答辩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时间地点
1、答辩截止时间:开标当日，招标代理机构以文字形式发出通知后的90分钟内到达指定答辩地点并签到，最终答辩签到截止时间以不见面大厅中发布的时间为准。
2、答辩地点：新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余市赣西大道西裙楼三楼）。
二、注意事项
1、投标人宜选派本单位具有相关工程管理经验的注册建造师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参与答辩，参会的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必须保持与投标文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一致，参会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需携带好黑色水笔、本人建造师注册证书、身份证原件以及其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查验身份。委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未按要求到达现场的，投标无效。
2、投标人应实时密切关注招标代理在不见面开标大厅“互动交流”栏目中发布的各项通知,现场工作人员也将拨打投标人线上签到所填的电话号码，通知该15名投标人。未按时到达现场，投标无效。按时到场且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3家，继续下一阶段评审。
3、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到场辩且资格审查含格的投标人<3 家，本项目招标失败。
4、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身份查验通过后，留存相关材料复印件，在签到表上完成签到后，上交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及与答辩内容有关的材料后进入答辩室等候统一答辩。
5、答辩签到截止时间过后，招标人发放答辩试卷，各单位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开始现场答辩，答辩采用纸质闭卷形式，答辩时长30分钟，如无特殊原因，不得提前结束答辩，答辩内容应简明扼要，卷面字体端正清晰易于辨认。
6、答辩试卷共分为三道大题，由评标委员会在辩会正式开始前拟定题目。
7、答辩期间，各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不得出现夹带材料、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不得在答辩室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如出现上述情况将取消其投标资格，答辩过程将全程录音录像。
8、答辩结束后，各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退场，不得在开标现场过分停留。招标人将把各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答辩内容送交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答辩内容中无原则性错误即认定答辩合格；答辩内容中如出现重大错误或明显不合理内容的，评标委员会有权认定其答辩不合格并否决其投标资格。
9、请各投标人仔细阅读本通知，因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到场陈述导致投标无效的，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三、本通知相关附件
附件1：答辩试卷样式
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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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新余高新区新元大道北段等道路人行道绿化改造工程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现场答辩试卷
时间：   年  月  日
	投标单位名称
	

	本人签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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